电气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1. 目的

规范维修组电气作业，保证作业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2. 范围

适用于总裁办维修组的电气作业。
3. 工作流程

3.1 电气作业人员

3.1.1 应经医生鉴定无妨碍电工作业的病症，并应具备用电安全、触电急救和专业技术知识及实验经验。

3.1.2 应经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合格；取得相应的资格证后，才能从事电工作业。禁止非电工作业人员从事任何电工作业。

3.1.3 进行电工作业时，应按规定使用经定期检查或试验合格的电工用个体防护用品。

3.2 高压配电房送电和停电作业

3.2.1 对高压配电系统操作时，必须由两人进行，一人操作，另一人负责监护。

3.2.2 操作人员必须穿戴符合电压等级要求的安全劳保用品（如绝缘鞋、绝缘手套等）。

3.2.3 高压配电系统送电和自发电送电时应操作严格按顺序进行，先在无负荷的情况下合上总开关，再合上照明和动力分开关，停电时先分离动力和照明分开关，再分离总开关。市电和自发电切换时，也按上述顺序操作。

3.2.4 对高压配电系统进行维修前，必须用高压验电器对带电部位进行验电。

3.2.5 不准单独移开或越过遮挡及警戒线进行操作和巡视。

3.3 自发电及并机作业

3.3.1 开停自备发电机严格按《R6250Z型柴油发电机组操作规程》执行。

3.3.2 柴油发电机组并机及解列严格按《柴油发电机组并机及解列操作规程》执行。

3.3.3 严禁在大负荷的情况下合上或切断发电机组开关。

3.4 电气设备的使用作业

3.4.1 电气设备和电气线路的周围应留有足够的安全通道和工作空间。电气装置附近不应堆放易燃、易爆和腐蚀性物品。

3.4.2 使用电气设备必须按规程操作，电气设备的额定电压、额定频率、相数必须与供电电压、供电频率、相数相符，负荷不得超过额定功率。电气设备的保护性接地必须可靠，禁止将地线接到入地管道上。

3.4.3 当电气设备的保护装置或熔断器熔断后，应先查明原因，排除故障并确认设备已恢复正常后，才能按通电源，继续使用。

3.4.4 不准使用绝缘已破坏和正在检修的电器设备, 不准用水冲洗电气设备。

3.4.5 用电设备在暂停、停止使用、发生故障或停电时，应及时切断电源，否则应采取安全措施。

3.4.6 不得在潮湿地面或雨天无遮盖时进行电焊作业。

3.5 移动电器的使用作业

3.5.1 使用电钻、电锤时和其他可移动工具时，应先用试电笔试其金属部份是否带电，不带电才可使用。使用时必须确认其金属外壳或构架已通过插座可靠接地，否则应戴绝缘手套、穿绝缘鞋或站在绝缘垫上作业。

3.5.2 使用旋转的移动电动工具如手动砂轮机、角向磨光机、切割机时应注意方向，防止火花点燃可燃物品。

3.5.3 使用电炉和其他发热设备时，应有人监守。

3.5.4 在使用可移动的配电板时，其电源线应采用完整的、带保护线的多股铜芯橡皮护套软电缆并应装漏电保护器。

3.6 照明作业

3.6.1 车间、办公室照明线路应敷设在绝缘套管内，螺口灯头的螺纹部份必须接地，室外和浴室的照明灯头应选用防水型灯头。

3.6.2 高空处理照明故障或更换灯泡时，必须采取安全保护措施并派人监护。

3.6.3 临时照明线的架设应先进行申报，批准后方可架设，并有专人负责管理，限期拆除。

3.6.4 工作需要使用移动照明灯时，必须使用安全电压36V的行灯。在特别潮湿、工作面狭窄场所、金属容器内，行灯电压应为12V。行灯电源线应为橡皮电缆线，行灯变压器初级电源线长度不得超过1.5m。

3.7 设备维修作业

3.7.1 非电工不准拆装、修理电器设备。

3.7.2 若更换电线、信号灯、按钮时，应保留原导线、信号灯、按钮的颜色和规格。

3.7.3 保险丝损坏需更换时，应使用同容量同规格的。不准调换容量不符的保险丝或用其他导体代替保险丝。

3.7.4 维修电气设备时不得擅自改变保护装置的整定值和保护元件的规格。

3.7.5 维修电气设备时应先切断电源，并在开关处挂“有人工作禁止合闸”。

3.7.6 更换或修理电机时，应保持原有的绝缘等级。

3.8 电气线路安装作业

3.8.1 在安装前应依电路选择导线颜色的规定：

	    电路
	    导线颜色
	       电路
	    导线颜色

	交流三相电1相
	      黄色
	 交流：双芯导线、双根绞线
	   红黑色并行

	交流三相电2相
	      绿色
	
	

	交流三相电3相
	      红色
	直流电路正极
	   棕色

	零线或中性线
	     淡兰色
	直流电路负极
	   兰色

	安全接地线
	    黄和绿双色
	接地中间线
	淡兰色


3.8.2 导线选择必须满足的条件：

A、导线载流量不应小于线路中计算电流。

B、线路电压损失应满足用电设备正常工作及起动时的端电压要求。

C、导线最小截面积应满足机械强度的要求（用于生产的导线最小截面积不小于1 mm2）。

3.8.3 线路敷设

A、直敷布线，室内水平敷设距离地面不小于2.5m，垂直敷设不小于1.8m，室外水平敷设、垂直敷设不小于2.7m。

B、穿管布线，当管路较长或转弯较多时，应适当加大管径和按线盒。穿管导线的总截面面积不应大于管内截面积的40%。

C、电缆桥布线，导线或电缆在桥架内横断面的填充率：电力线路不大于40%。
4. 相关文件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办法》

《特种设备质量监督与安全监察规定》
